
办理《第一个子女生育登记卡》流程图

双方无子女的公民依法结婚后，生育第一个子女时，

应在怀孕三个月内主动到乡镇便民服务站或县政务大

厅计生窗口申请办理《第一个子女生育登记卡》。已经

生育的，可以补办。

提供材料：①双方《居民身份证》和户籍登记卡；

②《结婚证》；③医疗卫生部门出具的怀孕证明；

④双方所在村委会或工作单位出具的婚育状况证

明；⑤夫妻近期合影照片 1张（小 2寸）；⑥已
经生育的，持医学出生证明。

对初婚初育者，在办理结婚证时，同步发放。

符合生育第一个子女规定的，发

给《第一个子女生育登记卡》。

基层单位或村委会政务公开栏中及时公开情况。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人员合格证》

办理、换发、校验流程图

所需资料：

办理：1、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人员合格证申请、审批表；2、资格证书、

执业证书、医学毕业证。

换发、校验：1、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人员合格证校验申请表；2、资格证

书、执业证书、医学毕业证。

承办单位：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站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人员申
请办理、换发、校验合格证

对符合条件的，受理审核后，上报市人口计生委科技科



再生育审批流程图

项目名称：
再生育审批权

行使权力的依据：
《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
育条例》第十九条

承办股室：
政策法规股

申请再生育夫妻

单位（村、居委会）审查

单位（村居委会）张榜公布十日

填写《再生育子女申请审批表》

乡级计划生育机构审查

单位（乡政府）张榜公布十日

县计生局计划生育政法股审查

县计生局生育资格审批小组七日内审批

签发《第二个子女生育证》

内部监督：再生育审批领导小组
外部监督：上级主管机关和纪检监察部门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
人员、病残儿申请生育

报市级计划生育政法机构批准

制作《再生育子女批复》连同《第
二个子女生育证》下达到乡计生办

乡级计生办在十日内将《第二个
子女生育证》送达申请人 市级下达《再生育子女批复》

县计生局签发《第二个子女生
育证》同时制作《再生育子女
分解批复》下达到乡级计生办

相对人的权利：
申请人对不予报送审批不予批准再生育决定
有异议的。可以要求作出该决定的机关或上
级机关重新复查。

乡级计生办在十日内将第二
个子女《生育证》送达申请人

对不予批准或不

予呈报的做出书

面告知

1、对不予呈报的做书

面告知

２、转送县人口和计

划生育局的书面告知

３、申请人对不予以

报送审批，不予批准

再生育决定有异议

的，可以要求做出该

决定的机关或其上级

机关重新复查。

４、作出该决定的机

关或其上级机关应当

认真审查，经复查维

持原审批决定的，应

当耐心向当事人说明

理由。

公开形式：公开栏
公开范围：面向社会
公开时间：长期公开



《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登记发放流程图

申 请 人

提供身份证、户籍登记卡、结婚证、《第一个

子女生育登记卡》或《河北省政策外生育结论

证》等有效证件和近期 2寸夫妻合照三张。

填写《〈独生子女父母光荣

证〉申请登记表》，夫妻双

方所在单位审核签署意见

并加盖公章（一式三份，

夫妻双方所在单位和发证

机关各存一份）

乡镇计生办审核（以女方户籍所在地为主）

发给《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



农村独女户再生育审批流程图

农村独女户再
生育审批

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
划生育条例》第十九条、
第二十条

承办单位：
乡镇计生办

申请再生育夫妻在政务大厅领取或在政府官网下载《再生

育申请审批表》

所需资料：双方户口本、身份证、结婚证、第一个子女生育登记

卡

乡镇计生办于 7日内审查完毕，符合条件的，签发《第二个子

女生育证》

1、对证件证明不全的

做书面告知

2、申请人对不予以报

送审批，不予批准再

生育决定有异议的，

可以要求做出该决定

的机关或其上级机关

重新复查。

村委会审查、公示十日后无异议的，在《再生育申请审批表》

上签署意见，加盖公章并出具证明



申请病残儿医学鉴定流程图

申

请

人

病残儿父母提出书面申请,到女方户籍所在地村（居）委会或镇（街道）

计生办领取和填写《病残儿医学鉴定表》一式三份，并附以下材料：

1、结婚证、身份证、户口簿、子女出生医学证明原件及复印件一份；

2、患儿在区级以上医院就诊病历、检查材料、结论报告及住院材料等；

3、夫妻双方合影二寸近期合影照三张；

单 位 或

村（居）

委会

1、接到申请材料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完成初审；

2、在《病残儿医学鉴定表》上签署意见，加盖公章；

3、报女方单位或户籍所在地的镇（街道）计生办。

乡 镇 计

生办
1、核实申请人材料，进行必要的社会和家系调查；

2、在《病残儿医学鉴定表》上签署意见，加盖公章；

3、接到申报材料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报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局。

县 人 口

计生局

1、审核申请人材料；

2、每年 2月 10 日与 7 月 10 日组织专家进行病残儿医学鉴定(初定)，在

《病残儿医学鉴定表》上签署意见，加盖公章；

3、上报邢台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市人口

计生委

县人口

计生局

1、核申请人材料；

2、组织专家进行病残儿医学鉴定；

3、出具鉴定结论通知书。

将鉴定结论通知书送达申请人。



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鉴定流程图

计划生育首付并发症本人后家属提交见鉴定申请

鉴定组专家在 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通知申请鉴定的当事双方提供

所需资料

县人口计生局在接到并发症鉴定申请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完成审

查工作，并在 10个工作日内组织双方，当事人或同级并发症鉴定

专家组鉴定；不予受理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县人口计生局技术科受理

提供本人身份证明、婚姻证明、接受计划生育手术证明、单位鉴

定申请表

承担鉴定的专家组收到鉴定材料之日起 60个工作日完成鉴定，并

出具《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技术鉴定书》，5个工作日内交给县级

人口计生局

县人口计生局 20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核，并填写《计划生育

手术并发症鉴定结论通知书》送达双方当事人



计划生育家庭救助流程图

申请人到乡镇政务大厅领取《计划生困难家庭申请救助审批表》。

持家庭成员的户口本、《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和其他证明证件到村委

会申请。村委会审核调查并于 7日内进行确认。

村委会持符合条件家庭成员的户口本、《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和其

他证明证件及村委会出具的婚育情况证明、根据申请理由提供相关

证明、村委会出具死亡证明、三级以上残疾证等相关证件证明，上

报到乡镇政务大厅。

乡镇审核调查于 7日内进行确认。

乡镇持申请人家庭成员的户口本、《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和其他证明

证件及村委会出具的婚育情况证明、根据申请理由提供相关证明、村委

会出具死亡证明、三级以上残疾证等相关证件证明，上报到县人口计生

局后，县人口计生局审核调查 7-15日内确认。

县人口计生局确认后，5日内将救助金或救助物品送到申请人家中。



分期缴纳社会抚养费征收流程图

经审查不符合条件的，将

证明材料及申请书退回并

告知当事人。

经批准可以实行分期

缴纳的，征费决定机关

应当与当事人签订分

期缴纳社会抚养费协

议。

执行决定书
当事人应在征收决定书送达

后 30 日足额缴纳社会抚养

费。确有困难申请并经批准

可延期或分期缴纳。

当事人一次性缴纳社会

抚养费确有实际困难，在

收到征费决定之日起三

十日内依法申请分期缴

纳的，应当要求其提供以

下单位出具的证明其上

一年实际经济收入总额

的材料

属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企

事业单位职工的，由其所在

单位出具；

属于民营企业经营者或者个体

劳动者的，由其经营所在地的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会同税务部门

出具；

属于城镇无业居民的，由其所在地

的居民委员会出具；

自收到当事人申请之日起十

日内，征费决定机关经审查

应当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

并应制作《分期缴纳社会抚

养费审查决定书》

属于农村居民的，由其所在地的村

民委员会出具。


